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街00號2樓之2

相  對  人  乙ＯＯ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1月2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29號、112年度輔宣字第116

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

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裁定應以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為之，而非幫助加害者奪取相對

人之財產及生存權，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財產獨立，能為自己

所用，解決相對人收入及財產被奪問題。然原裁定僅依抗告

人及關係人丙ＯＯ雙方之陳述二選一，未釐清誰說謊，亦未

就訪視報告「建請鈞院對此部分予以查證」之建議調查證

據，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致相對人訴訟

需經輔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若認選定輔助人有

疑慮，應請第三方之社會局擔任輔助人，而非就抗告人及關

係人丙ＯＯ二選一。

二、就原裁定乙、三、相對人同意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部

分：

　　於民國112年9月11日鈞院訊問時，在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

雙方互相指控，未知何人迫害相對人之前提下，鈞院並未隔

離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即訊問相對人：選定何人擔任輔

助人比較適宜？相對人回答：兩人都可以，法官卻要求相對

人只能二選一，相對人因恐懼、怕被報復，只能選加害者即

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且當日法官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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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宣告之意義、何謂輔助人，及選任輔助人之目的等，以致

相對人無法按照其本意回答問題。

三、就原裁定乙、六㈣部分：

　　原裁定認「相對人可維持生活」部分，不知係從何判斷？就

原裁定認「抗告人均未負擔相對人生活費用，更表示相對人

可以自行維生」部分，更係斷章取義。實則於訪視時，抗告

人表示相對人財產被奪取，每周只給新臺幣（下同）1,000

元生活費，需靠做回收及鄰居援助食物才得以生存。社工問

抗告人是否會給予金錢援助？抗告人回答不會。原裁定卻扭

曲解讀為更表示相對人可以自行維生，未探究係因相對人財

產被關係人丙ＯＯ奪取而需做回收，反過來檢討抗告人未給

錢，然抗告人有出力改善相對人貧困問題。訪視報告中，關

係人丙ＯＯ亦表示「希望維持由相對人的存款支付各項費

用」，同樣主張各付各的，又怎會只針對抗告人？

四、相對人擁有多家金融帳戶，身為智能障礙者，被當人頭開立

眾多金融帳戶，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

參、關係人丙ＯＯ略以：抗告人住家裡從未付過一毛錢、負擔過

家裡開銷，於112年12月23日午夜，抗告人敲相對人房門，

稱若相對人不提告關係人丙ＯＯ，就對相對人不客氣，關係

人丙ＯＯ已聲請保護令，而相對人目前亦與關係人丙ＯＯ同

住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相對人為抗告人之父，為關係人丙ＯＯ之胞弟，及相對

人因輕度智能障礙及強迫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皆顯有不足等情，有戶籍

謄本、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並有澄清綜合醫院112年9月11日

監護(輔助)宣告鑑定報告附於原審卷可稽。是相對人經原審

裁定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核無不合，亦無違誤。

二、抗告人固稱原裁定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

致相對人訴訟需經輔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云云。

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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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

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

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

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

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

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

指定之其他行為。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

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

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

4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意旨，係以受輔助宣告人並

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其為重

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是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

列舉各款之行為，應經輔助人之同意。是應受輔助宣告之人

受輔助宣告後，輔助人之職務範圍僅對於受輔助宣告之人為

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所列舉之特定行為時之同意權，此觀民

法第1113條之1第2項輔助宣告準用於成年監護之規定，並無

準用同法第1098條第1項關於監護人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

人及第1112條關於監護人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

治及財產管理職務之規定可知。揆諸前揭說明，倘輔助人有

不同意相對人為訴訟行為之情事，相對人得向法院聲請許可

後為之，是原裁定選定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並無礙相對

人為訴訟行為之權利，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三、抗告人另執前詞抗告，固據其提出關係人丁ＯＯ之自書遺

囑、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被繼承人丁ＯＯ繼

承系統表、印鑑證明、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免稅證明書、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當事人綜合信

用報告、中華郵政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歷

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台灣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中

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等為

證。觀諸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僅能證明相對人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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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及109年間有申請核發中國信託銀行及台新銀行之信

用卡並使用，其中二張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並於109年申請

停用之事實；而前揭金融資料，只能證明相對人有於各該金

融機構開立帳戶及使用各該帳戶交易往來之情；至於其餘上

開資料，雖能證明被繼承人即關係人丁ＯＯ曾經書立遺囑將

其名下在臺灣之不動產，留傳給相對人，然嗣被繼承人之全

體繼承人經遺產分割協議將該不動產由關係人丙ＯＯ取得，

並移轉登記予關係人丙ＯＯ。是抗告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尚

不足證明關係人丙ＯＯ有何不利於相對人之情事。

四、至抗告人稱原審於112年9月11日訊問時，未隔離相對人及關

係人丙ＯＯ，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助宣告相關事項云云，然

依原審該日訊問筆錄第二頁內容之記載：

　　「法官闡明：輔助宣告之法律效果，及民法1113條之1第1項

輔助人之產生，....

　　法官：相對人如受輔助宣告，選定何人擔任輔助人，比較適

宜？

　　相對人：我同意由丙ＯＯ擔任我的輔助人」。

　　可知原審法官係於闡明輔助宣告之相關法律規定後，始就輔

助人人選之意見訊問相對人，而法律亦無明文法官於訊問輔

助宣告事件時，需進行隔離訊問之規定，且抗告人就法院訊

問當事人時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之情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抗告人上開主張，殊屬無據。再者經本院詢問相對人：「你

經法院鑑定結果需要有輔助人輔助你的日常生活，你希望由

何人擔任你的輔助人？」，相對人回以：「丙ＯＯ」，本院

詢問：「甲ＯＯ說要擔任你的輔助人是否願意？」，相對人

回以：「不願意。我的意見如同庭呈書狀。」，相對人明確

表達希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益證原審選定由關係人

丙ＯＯ擔任輔助人，確實符合相對人之本意。

五、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並選定丙

ＯＯ為輔助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仍執前

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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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

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佩怡 

                                  法  官  蔡家瑜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

本），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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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街00號2樓之2
相  對  人  乙ＯＯ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29號、112年度輔宣字第116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裁定應以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為之，而非幫助加害者奪取相對人之財產及生存權，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財產獨立，能為自己所用，解決相對人收入及財產被奪問題。然原裁定僅依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雙方之陳述二選一，未釐清誰說謊，亦未就訪視報告「建請鈞院對此部分予以查證」之建議調查證據，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致相對人訴訟需經輔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若認選定輔助人有疑慮，應請第三方之社會局擔任輔助人，而非就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二選一。
二、就原裁定乙、三、相對人同意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部分：
　　於民國112年9月11日鈞院訊問時，在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雙方互相指控，未知何人迫害相對人之前提下，鈞院並未隔離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即訊問相對人：選定何人擔任輔助人比較適宜？相對人回答：兩人都可以，法官卻要求相對人只能二選一，相對人因恐懼、怕被報復，只能選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且當日法官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助宣告之意義、何謂輔助人，及選任輔助人之目的等，以致相對人無法按照其本意回答問題。
三、就原裁定乙、六㈣部分：
　　原裁定認「相對人可維持生活」部分，不知係從何判斷？就原裁定認「抗告人均未負擔相對人生活費用，更表示相對人可以自行維生」部分，更係斷章取義。實則於訪視時，抗告人表示相對人財產被奪取，每周只給新臺幣（下同）1,000元生活費，需靠做回收及鄰居援助食物才得以生存。社工問抗告人是否會給予金錢援助？抗告人回答不會。原裁定卻扭曲解讀為更表示相對人可以自行維生，未探究係因相對人財產被關係人丙ＯＯ奪取而需做回收，反過來檢討抗告人未給錢，然抗告人有出力改善相對人貧困問題。訪視報告中，關係人丙ＯＯ亦表示「希望維持由相對人的存款支付各項費用」，同樣主張各付各的，又怎會只針對抗告人？
四、相對人擁有多家金融帳戶，身為智能障礙者，被當人頭開立眾多金融帳戶，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
參、關係人丙ＯＯ略以：抗告人住家裡從未付過一毛錢、負擔過家裡開銷，於112年12月23日午夜，抗告人敲相對人房門，稱若相對人不提告關係人丙ＯＯ，就對相對人不客氣，關係人丙ＯＯ已聲請保護令，而相對人目前亦與關係人丙ＯＯ同住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相對人為抗告人之父，為關係人丙ＯＯ之胞弟，及相對人因輕度智能障礙及強迫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皆顯有不足等情，有戶籍謄本、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並有澄清綜合醫院112年9月11日監護(輔助)宣告鑑定報告附於原審卷可稽。是相對人經原審裁定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核無不合，亦無違誤。
二、抗告人固稱原裁定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致相對人訴訟需經輔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云云。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意旨，係以受輔助宣告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其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是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列舉各款之行為，應經輔助人之同意。是應受輔助宣告之人受輔助宣告後，輔助人之職務範圍僅對於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所列舉之特定行為時之同意權，此觀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輔助宣告準用於成年監護之規定，並無準用同法第1098條第1項關於監護人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及第1112條關於監護人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職務之規定可知。揆諸前揭說明，倘輔助人有不同意相對人為訴訟行為之情事，相對人得向法院聲請許可後為之，是原裁定選定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並無礙相對人為訴訟行為之權利，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三、抗告人另執前詞抗告，固據其提出關係人丁ＯＯ之自書遺囑、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被繼承人丁ＯＯ繼承系統表、印鑑證明、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免稅證明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中華郵政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台灣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等為證。觀諸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僅能證明相對人於104、106及109年間有申請核發中國信託銀行及台新銀行之信用卡並使用，其中二張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並於109年申請停用之事實；而前揭金融資料，只能證明相對人有於各該金融機構開立帳戶及使用各該帳戶交易往來之情；至於其餘上開資料，雖能證明被繼承人即關係人丁ＯＯ曾經書立遺囑將其名下在臺灣之不動產，留傳給相對人，然嗣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經遺產分割協議將該不動產由關係人丙ＯＯ取得，並移轉登記予關係人丙ＯＯ。是抗告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尚不足證明關係人丙ＯＯ有何不利於相對人之情事。
四、至抗告人稱原審於112年9月11日訊問時，未隔離相對人及關係人丙ＯＯ，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助宣告相關事項云云，然依原審該日訊問筆錄第二頁內容之記載：
　　「法官闡明：輔助宣告之法律效果，及民法1113條之1第1項輔助人之產生，....
　　法官：相對人如受輔助宣告，選定何人擔任輔助人，比較適宜？
　　相對人：我同意由丙ＯＯ擔任我的輔助人」。
　　可知原審法官係於闡明輔助宣告之相關法律規定後，始就輔助人人選之意見訊問相對人，而法律亦無明文法官於訊問輔助宣告事件時，需進行隔離訊問之規定，且抗告人就法院訊問當事人時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之情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抗告人上開主張，殊屬無據。再者經本院詢問相對人：「你經法院鑑定結果需要有輔助人輔助你的日常生活，你希望由何人擔任你的輔助人？」，相對人回以：「丙ＯＯ」，本院詢問：「甲ＯＯ說要擔任你的輔助人是否願意？」，相對人回以：「不願意。我的意見如同庭呈書狀。」，相對人明確表達希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益證原審選定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確實符合相對人之本意。
五、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並選定丙ＯＯ為輔助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佩怡 
                                  法  官  蔡家瑜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街00號2樓之2
相  對  人  乙ＯＯ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1月2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29號、112年度輔宣字第116
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
    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裁定應以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為之，而非幫助加害者奪取相對
    人之財產及生存權，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財產獨立，能為自己
    所用，解決相對人收入及財產被奪問題。然原裁定僅依抗告
    人及關係人丙ＯＯ雙方之陳述二選一，未釐清誰說謊，亦未就
    訪視報告「建請鈞院對此部分予以查證」之建議調查證據，
    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致相對人訴訟需經輔
    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若認選定輔助人有疑慮，
    應請第三方之社會局擔任輔助人，而非就抗告人及關係人丙
    ＯＯ二選一。
二、就原裁定乙、三、相對人同意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部分
    ：
　　於民國112年9月11日鈞院訊問時，在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雙
    方互相指控，未知何人迫害相對人之前提下，鈞院並未隔離
    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即訊問相對人：選定何人擔任輔助人
    比較適宜？相對人回答：兩人都可以，法官卻要求相對人只
    能二選一，相對人因恐懼、怕被報復，只能選加害者即關係
    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且當日法官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助宣告
    之意義、何謂輔助人，及選任輔助人之目的等，以致相對人
    無法按照其本意回答問題。
三、就原裁定乙、六㈣部分：
　　原裁定認「相對人可維持生活」部分，不知係從何判斷？就
    原裁定認「抗告人均未負擔相對人生活費用，更表示相對人
    可以自行維生」部分，更係斷章取義。實則於訪視時，抗告
    人表示相對人財產被奪取，每周只給新臺幣（下同）1,000
    元生活費，需靠做回收及鄰居援助食物才得以生存。社工問
    抗告人是否會給予金錢援助？抗告人回答不會。原裁定卻扭
    曲解讀為更表示相對人可以自行維生，未探究係因相對人財
    產被關係人丙ＯＯ奪取而需做回收，反過來檢討抗告人未給錢
    ，然抗告人有出力改善相對人貧困問題。訪視報告中，關係
    人丙ＯＯ亦表示「希望維持由相對人的存款支付各項費用」，
    同樣主張各付各的，又怎會只針對抗告人？
四、相對人擁有多家金融帳戶，身為智能障礙者，被當人頭開立
    眾多金融帳戶，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
參、關係人丙ＯＯ略以：抗告人住家裡從未付過一毛錢、負擔過家
    裡開銷，於112年12月23日午夜，抗告人敲相對人房門，稱
    若相對人不提告關係人丙ＯＯ，就對相對人不客氣，關係人丙
    ＯＯ已聲請保護令，而相對人目前亦與關係人丙ＯＯ同住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相對人為抗告人之父，為關係人丙ＯＯ之胞弟，及相對人
    因輕度智能障礙及強迫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皆顯有不足等情，有戶籍謄本
    、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並有澄清綜合醫院112年9月11日監護
    (輔助)宣告鑑定報告附於原審卷可稽。是相對人經原審裁定
    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核無不合，亦無違誤。
二、抗告人固稱原裁定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致
    相對人訴訟需經輔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云云。按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
    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
    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
    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
    、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
    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
    、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
    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
    定之其他行為。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
    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
    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意旨，係以受輔助宣告人並不
    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其為重要
    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是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列
    舉各款之行為，應經輔助人之同意。是應受輔助宣告之人受
    輔助宣告後，輔助人之職務範圍僅對於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民
    法第15條之2第1項所列舉之特定行為時之同意權，此觀民法
    第1113條之1第2項輔助宣告準用於成年監護之規定，並無準
    用同法第1098條第1項關於監護人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及第1112條關於監護人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
    及財產管理職務之規定可知。揆諸前揭說明，倘輔助人有不
    同意相對人為訴訟行為之情事，相對人得向法院聲請許可後
    為之，是原裁定選定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並無礙相對人為
    訴訟行為之權利，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三、抗告人另執前詞抗告，固據其提出關係人丁ＯＯ之自書遺囑、
    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被繼承人丁ＯＯ繼承系統
    表、印鑑證明、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免稅證明書、土地及
    建物所有權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
    、中華郵政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歷史交易
    明細查詢結果、台灣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中國信託
    銀行存款交易明細、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等為證。觀
    諸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僅能證明相對人於104、106及
    109年間有申請核發中國信託銀行及台新銀行之信用卡並使
    用，其中二張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並於109年申請停用之事
    實；而前揭金融資料，只能證明相對人有於各該金融機構開
    立帳戶及使用各該帳戶交易往來之情；至於其餘上開資料，
    雖能證明被繼承人即關係人丁ＯＯ曾經書立遺囑將其名下在臺
    灣之不動產，留傳給相對人，然嗣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經
    遺產分割協議將該不動產由關係人丙ＯＯ取得，並移轉登記予
    關係人丙ＯＯ。是抗告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尚不足證明關係人
    丙ＯＯ有何不利於相對人之情事。
四、至抗告人稱原審於112年9月11日訊問時，未隔離相對人及關
    係人丙ＯＯ，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助宣告相關事項云云，然依
    原審該日訊問筆錄第二頁內容之記載：
　　「法官闡明：輔助宣告之法律效果，及民法1113條之1第1項
    輔助人之產生，....
　　法官：相對人如受輔助宣告，選定何人擔任輔助人，比較適
    宜？
　　相對人：我同意由丙ＯＯ擔任我的輔助人」。
　　可知原審法官係於闡明輔助宣告之相關法律規定後，始就輔
    助人人選之意見訊問相對人，而法律亦無明文法官於訊問輔
    助宣告事件時，需進行隔離訊問之規定，且抗告人就法院訊
    問當事人時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之情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抗告人上開主張，殊屬無據。再者經本院詢問相對人：「你
    經法院鑑定結果需要有輔助人輔助你的日常生活，你希望由
    何人擔任你的輔助人？」，相對人回以：「丙ＯＯ」，本院詢
    問：「甲ＯＯ說要擔任你的輔助人是否願意？」，相對人回以
    ：「不願意。我的意見如同庭呈書狀。」，相對人明確表達
    希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益證原審選定由關係人丙ＯＯ擔
    任輔助人，確實符合相對人之本意。
五、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並選定丙
    ＯＯ為輔助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仍執前詞，
    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
    、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
    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佩怡 
                                  法  官  蔡家瑜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街00號2樓之2
相  對  人  乙ＯＯ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29號、112年度輔宣字第116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裁定應以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為之，而非幫助加害者奪取相對人之財產及生存權，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財產獨立，能為自己所用，解決相對人收入及財產被奪問題。然原裁定僅依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雙方之陳述二選一，未釐清誰說謊，亦未就訪視報告「建請鈞院對此部分予以查證」之建議調查證據，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致相對人訴訟需經輔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若認選定輔助人有疑慮，應請第三方之社會局擔任輔助人，而非就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二選一。
二、就原裁定乙、三、相對人同意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部分：
　　於民國112年9月11日鈞院訊問時，在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雙方互相指控，未知何人迫害相對人之前提下，鈞院並未隔離抗告人及關係人丙ＯＯ，即訊問相對人：選定何人擔任輔助人比較適宜？相對人回答：兩人都可以，法官卻要求相對人只能二選一，相對人因恐懼、怕被報復，只能選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且當日法官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助宣告之意義、何謂輔助人，及選任輔助人之目的等，以致相對人無法按照其本意回答問題。
三、就原裁定乙、六㈣部分：
　　原裁定認「相對人可維持生活」部分，不知係從何判斷？就原裁定認「抗告人均未負擔相對人生活費用，更表示相對人可以自行維生」部分，更係斷章取義。實則於訪視時，抗告人表示相對人財產被奪取，每周只給新臺幣（下同）1,000元生活費，需靠做回收及鄰居援助食物才得以生存。社工問抗告人是否會給予金錢援助？抗告人回答不會。原裁定卻扭曲解讀為更表示相對人可以自行維生，未探究係因相對人財產被關係人丙ＯＯ奪取而需做回收，反過來檢討抗告人未給錢，然抗告人有出力改善相對人貧困問題。訪視報告中，關係人丙ＯＯ亦表示「希望維持由相對人的存款支付各項費用」，同樣主張各付各的，又怎會只針對抗告人？
四、相對人擁有多家金融帳戶，身為智能障礙者，被當人頭開立眾多金融帳戶，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
參、關係人丙ＯＯ略以：抗告人住家裡從未付過一毛錢、負擔過家裡開銷，於112年12月23日午夜，抗告人敲相對人房門，稱若相對人不提告關係人丙ＯＯ，就對相對人不客氣，關係人丙ＯＯ已聲請保護令，而相對人目前亦與關係人丙ＯＯ同住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相對人為抗告人之父，為關係人丙ＯＯ之胞弟，及相對人因輕度智能障礙及強迫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皆顯有不足等情，有戶籍謄本、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並有澄清綜合醫院112年9月11日監護(輔助)宣告鑑定報告附於原審卷可稽。是相對人經原審裁定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核無不合，亦無違誤。
二、抗告人固稱原裁定選定加害者即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以致相對人訴訟需經輔助人同意，限制相對人之訴訟權云云。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意旨，係以受輔助宣告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其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是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列舉各款之行為，應經輔助人之同意。是應受輔助宣告之人受輔助宣告後，輔助人之職務範圍僅對於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所列舉之特定行為時之同意權，此觀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輔助宣告準用於成年監護之規定，並無準用同法第1098條第1項關於監護人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及第1112條關於監護人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職務之規定可知。揆諸前揭說明，倘輔助人有不同意相對人為訴訟行為之情事，相對人得向法院聲請許可後為之，是原裁定選定關係人丙ＯＯ為輔助人，並無礙相對人為訴訟行為之權利，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三、抗告人另執前詞抗告，固據其提出關係人丁ＯＯ之自書遺囑、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被繼承人丁ＯＯ繼承系統表、印鑑證明、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免稅證明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中華郵政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台灣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等為證。觀諸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僅能證明相對人於104、106及109年間有申請核發中國信託銀行及台新銀行之信用卡並使用，其中二張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並於109年申請停用之事實；而前揭金融資料，只能證明相對人有於各該金融機構開立帳戶及使用各該帳戶交易往來之情；至於其餘上開資料，雖能證明被繼承人即關係人丁ＯＯ曾經書立遺囑將其名下在臺灣之不動產，留傳給相對人，然嗣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經遺產分割協議將該不動產由關係人丙ＯＯ取得，並移轉登記予關係人丙ＯＯ。是抗告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尚不足證明關係人丙ＯＯ有何不利於相對人之情事。
四、至抗告人稱原審於112年9月11日訊問時，未隔離相對人及關係人丙ＯＯ，亦未向相對人解釋輔助宣告相關事項云云，然依原審該日訊問筆錄第二頁內容之記載：
　　「法官闡明：輔助宣告之法律效果，及民法1113條之1第1項輔助人之產生，....
　　法官：相對人如受輔助宣告，選定何人擔任輔助人，比較適宜？
　　相對人：我同意由丙ＯＯ擔任我的輔助人」。
　　可知原審法官係於闡明輔助宣告之相關法律規定後，始就輔助人人選之意見訊問相對人，而法律亦無明文法官於訊問輔助宣告事件時，需進行隔離訊問之規定，且抗告人就法院訊問當事人時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之情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抗告人上開主張，殊屬無據。再者經本院詢問相對人：「你經法院鑑定結果需要有輔助人輔助你的日常生活，你希望由何人擔任你的輔助人？」，相對人回以：「丙ＯＯ」，本院詢問：「甲ＯＯ說要擔任你的輔助人是否願意？」，相對人回以：「不願意。我的意見如同庭呈書狀。」，相對人明確表達希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益證原審選定由關係人丙ＯＯ擔任輔助人，確實符合相對人之本意。
五、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並選定丙ＯＯ為輔助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佩怡 
                                  法  官  蔡家瑜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